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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半山車場地 學者促改起住宅

記者翻查政府批出的短期租約，發
現一幅位於寶馬山雲景道的0.32公頃政
府用地，自1979年12月1日起租予同一
間公司作露天停車場，以最新一期租約
由2018年3月生效至今，月租225,690
元；換言之，合共44個月租金收入達
993萬元。不過，半山地有價有市，一
幅比雲景道官地少0.1公頃的九龍塘廣
播道79號的0.22公頃住宅地皮，上月有
發展商以16億元奪得。中原地產測量師
張競達表示，該幅0.32公頃雲景道官地
估值約20至25億元，普縉專業產業諮詢
及估值助理總監李雋傑以地積比率五倍
作住宅用途計算，估計地皮約值18至20
億元。

70年代規劃「道路」用途
這幅值20多億元的官地，40年來卻

以短期租約出租予同一租戶作臨時露天
停車場。記者早前實地了解，該幅地停
放40多輛大巴、小巴及私家車，租戶為
「冠忠巴士」 ，停車場兩旁為峰景大廈
及中華基督教桂華山中學。根據北角分
區計劃大綱圖顯示，該用地早在上世紀
70年代規劃為 「道路」 用途，並註明為
「主要渠務保留地及行人道」 。

記者在放學時段觀察，十多輛私家
車下午近三時往山上方向行駛，道路一
度堵塞；除私家車外，還有巴士、大巴
等大型車輛。有小巴司機說臨近放學時
段，不少私家車會提早到學校外接
子女放學， 「但佢哋冇得喺校
門外，就會不斷上山落山繞
圈，晏晝兩三點成條路都
塞。當一間學校有40位家
長揸車，呢度兩三間學校，
可想而知車流量幾大！」

資料顯示，城規會曾於
2007年收到一項修訂申請，容
許把豐林閣所在的 「住宅（乙
類）2」 地帶的最高地積比率增至
五倍，當時申請人為獲城規會通過申
請修訂，擬在該幅規劃 「道路」 用途的
0.32公頃官地，興建一條新路接駁寶馬
山道及雲景道，以減低重建豐林閣造成
區內交通問題。不過有關申請的交通影
響評估不獲運輸署接受，城規會最終拒
絕批准修訂申請。

或可擴建新路紓緩塞車
研究交通規劃的理大土木及環境工

程學系退休副教授熊永達表示，該幅雲

景道用地相信是為日
後擴建道路所預留的空
地， 「嗰一帶係雙行
線，附近又有幾間學
校，校巴同私家車一停
泊在路邊，好容易就
塞。」 熊永達建議政府可
主動引用《收回土地條
例》向該幅 「道路」 用地
鄰近的私人地買入，然後一
併擴建新路，紓緩寶馬山道
塞車情況。

香港測量師學會前會長
劉振江指出，半山區設有一個
大型臨時停車場是不理想。土
地40多年未有按原定規劃發
展，他認為當局需審視有關用
地的規劃用途，包括可考慮改劃
為住宅用途。

至於該地註明是渠務保留
地，他說地底安置渠管設施，只
要建築物不在設施範圍上便可：
「唔會將成塊渠務保留地都起晒

樓」 。
地政總署回覆《大公報》查詢

時表示，港島東區地政處未有收到相
關部門移交土地的要求，因此以短期
租約按季續租作機動巴士露天停車
處。短期租的租金按市值租金釐定及
每三年檢討。署方會因應用地的發

展計劃、落實發展用途時間
表、相關決策局的政策
目標等檢視該用地是
否仍適合作臨時短
期用途。

至於已劃作
「道路」 用途40年

的土地至今仍未起
路，地政總署解釋，道

路工程的發展計劃及落實
時間表由相關部門制定及按

序處理。地政處會按相關部門
的要求，安排移交土地。

運輸署查回覆《大公報》表
示，現時該土地設有雨水排放主
渠，為方便進行維修，政府把相
關土地訂為渠務保留地，現時並
沒有計劃把該土地發展為行人道。
該署一直關注寶馬山道在上學及放
學時間的交通擠塞問題，並會繼續
與各持份者保持溝通，尋求可行的
緩解措施。

40年租予臨時泊車 應重新審視規劃

香港寸金尺土，但港島東半山一幅
閒置官地卻未有好好利用！《大公報》
發現北角半山雲景道一幅0.32公頃的政
府用地，40多年來租予同一租戶作為臨
時露天停車場，未有按原定規劃作 「道
路」 用途發展，但同時該官地附近一帶
的寶馬山道長期有交通擠塞問題。

涉事地皮估值達25億元，有學者及
測量師認為，當局需重新審視土地用途
或改劃為住宅用地。現任城市規劃委員
會委員潘永祥博士指規劃署定期審視分
區計劃大綱圖，已規劃用途的土地交由
相關的部門落實執行。運輸署回覆表示
該幅地設有排放雨水主渠，暫未有計劃
發展為行人道。

大公報記者 楊州（文） 凱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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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島東半
山官地被用作
臨時停車場多

年，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
席柯創盛認為，雲景道個案反映
政府未能善用現有資源， 「市民
會唔明點解臨時租約可以租40
年，政府有無檢視過閒置官
地」 ，而個案只是冰山一角，政
府在管理短期租約的工作應與時
俱進， 「有無土地佢（政府）好
清楚，發展局從中搵出可作房屋
發展，有就盡快上馬」 。

未來規劃須一併考慮停車場
城市規劃委員會都會規劃小

組委員潘永祥教授指出，規劃署
會定期檢視分區大綱圖，尤以覓
地建屋，會審視農地、綠化地、
工業地是否可改劃為住宅地。他
指出新發展區的大綱圖會經常審
視，規劃署會聘用顧問公司技術
性地以整體大綱圖評估。至於
市區的分區大綱圖，若政府有
計劃要賣地，便會抽出審視。
已規劃用途的用地，會由相關
的政府部門去執行發展；但幾
時發展，要由相關部門決定。
一般未發展的官地會以短期租約

出租。
大公報記者發現，批出短期

租約的閒置官地中，以批出作露
天停車場的比率最高，若轉為建
屋住宅地會否造成 「人車爭
地」 ？立法會議員柯創盛表示，
政府提出過 「一地多用」 模式發
展用地，此模式亦適用於閒置官
地發展房屋，未來規劃須將停車
場一併考慮，如智慧停車場。

房委會委員劉振江認為，政
府應以建設大型公共停車場的方
向去構思， 「將所有空地都用來
起樓行唔通，會冇彈性，當局要
諗吓市區有冇大型土地，如大型
公園地下興建停車場，高鐵站亦
係類似設計，問題係而家無好好
利用大型土地。」 他續指雲景道
個案的情況是停泊大巴及小巴，
若騰出土地發展房屋，需另覓閒
置土地安置 「搵食車」 。劉表示
澳門政府已積極尋找合適的地
點，興建更多的公共停車場，包
括向公眾開放試用的祐漢公園地
下停車場，提供電單車及私家車
泊車位各400個。此外，正處於工
程交收階段的何賢公園停車場，
該地下兩層停車場將提供400多個
私家車及500多個電單車泊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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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房屋供應

不足，但 「土地

荒」 外，現有的

用地有沒有善用？2020年審計報

告揭發地政總署把關不力。審計署

檢視地政總署管理短期租約的工

作，截至2019年10月，5590份

短租中有4565份已續租逾七年，

佔整體82%，其中更有2353份

租約續租逾20年，年期最長的

短租個案更達55年。

報告指出，截至2019年9

月，地政總署管理5582份短

期租約，總面積達2411公

頃，其中2018/19年度政府

從短租所得的租金收入達

15.75億元。

監察短租用地方面，

審計署發現有27%短租個

案未按規定做實地視察。

前年年底，審計署檢視17

幅適合短租的空置官

地，惟部分用地圍網損

毀、沒上鎖、被違法棄

置廢物，甚至被霸佔作

泊車用途。審計署亦批

評地政總署管理短租

用地有不足，未備存

同一租戶長期獲准續

租的原因，未交代租

戶用途是否符合法

定規劃要求。

審計報告

加快􀎠一地多用􀎡發展
解決人車爭地問題

10年以上
至20年：

1594份（29%）

7年以上
至10年：

618份（11%）

3年以上
至7年：

709份（13%）30年以上
至40年：

1006份（18%）

20年以上
至30年：

1021份（18%）

40年以上
至55年：

326份（6%）

3年或以下：
316份（5%）

地署短期租約同一租戶續租期地署短期租約同一租戶續租期

雲
景
道
官
地
資
料

專家意見

註：截至2019年10
月，租予同一
租戶超過7年的
短 期 租 約 有
4565份，佔總
數82%；當中
超過20年的租
約有2353份，
佔總數42%。

資料來源：審計署對地政總署記錄的分析、地政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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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10月）
總計：5590份

◀記者在寶馬山
一帶觀察，下午近三
時放學時間，有多輛私家車往
山上方向行駛，道路擠塞。涉
事官地未按原定規劃作道路用
途，令該區塞車情況不能緩
解。 大公報突發組攝

莊先生
雲景道不適宜設停車

場，呢幅雲景道官地規劃

咗建道路，但拖足40年都

唔搞，其實好多閒置政府

地都無善用，唔做停車場

都可以做其他。

居民有say

黃女士
沿雲景道及寶馬山道

有多間學校，每逢放學時

段會好塞車，居民一直飽

受困擾，塞車問題十多年

仍無改善，呢塊地40幾年

都無建道路。

多閒置地無善用

建道路紓緩塞車

短期租約編號：
HX790
區議會分區：
東區
批出方式：
直接批出
面積（平方米）：
3240
生效日期（租期）：
1979年12月1日
（按季續租）
用途：
停車場、車房
租金：
月租225,690元
（由2018年03月生效）

資料來源：
地政總署▲該幅雲景道官地租予作臨時停車場達40年，停車場泊了40多

輛大巴、小巴及私家車。


